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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辦理「學會組織協助公寓大廈管委會進行公共設施點交之可行性」座談會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於民國 100年 12月 23日、假中

華民國不動產協進會會議室，邀集國內公寓大廈公設點

交領域之產官學民專家學者（共計 18位），舉行「學會

組織協助公寓大廈管委會進行公共設施點交之可行性」

座談會。與會者針對三項主要議題發表看法與建議；座

談會之總結彙整如下： 

 

一、目前公寓大廈公共設施點交的作業過程中、存

在哪些常見的問題或糾紛？ 

根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七條(註 1)之規

定，公寓大廈起造人應於管理委員會成立後，雙方會同

政府主管機關、針對各類設施設備與管線等進行檢測；

確認功能正常無誤後，移交之；是謂「公共設施點交」。

再者，根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八條之規定，完

成公共設施點交後，主管機關才會將公庫中的代收「公

共基金」撥付給管理委員會。 

目前公寓大廈公共設施點交的作業過程中，相關的

關係人與彼此間關係如圖 1所示。以下僅就這些關係人

所出現之問題，來彙整常見的公共設施點交問題： 

 

1. 起造人問題：起造人可能因為利益考量、而未對管委會所提示公設缺失進行修繕；在預售制

度下，亦可能出現起造人對於公共設施部分過度承諾、或雙方認知不同之情事，以致主管機

關不易就事實認定而處分起造人、公共設施遲遲無法點交。 

2. 管委會／住戶問題：公寓大廈管委會可能因其專業能力不足，管委員甫成立、運作不順暢、

沒有效率，與起造人之認知不同（對於公共設施之性能或等級等），住戶有違規使用或違章之

情事，管委會無限上綱、提出超出合約之要求等原因，以致與起造人難以達成共識、無法順

利完成公共設施點交。 



 

 註 1：《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七條：起造人應將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共用部分與其附屬設施

設備；設施設備使用維護手冊及廠商資料、使用執照謄本、竣工圖說、水電、機械設施、消防及

管線圖說，於管理委員會成立或管理負責人推選或指定後七日內會同政府主管機關、公寓大廈管

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現場針對水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進行檢測，確認其功能正

常無誤後，移交之。 

 

3. 主管機關問題：公部門多不願派員參加雙方之公設點交，因為害怕當場接到民眾陳情有關二

次施工、違建之檢舉，導致點交事宜複雜化。此外，公、私部門對於法令之解讀有落差，亦

是問題。例如，公部門通常認為核發使用執照後，理論上法定公設點交即應沒有問題；建商

與購屋者間的額外設施承諾或約定（甚至是違章部分），實已超出法規認定之範圍。民眾希望

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七條的規定來要求建商誠屬不易。 

4. 專業點交公司問題：有些管委會委託專業技師（如建築師、機電技師、物管公司等）、協助其

進行公設點交之代檢工作。然而，由於建築設備設施種類眾多，對應設備設施之技師或技術

士未必熟悉有關公設點交之內容與程序。此外，由於管委會專業度不足，供給市場混亂、資

訊不對稱，亦曾發生有妄稱 OO(技)師名號者、從中訛詐之情事。 

5. 法令問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七條並未對公設點交的「範圍」、「實質內容」、「缺失

認定標準」有明確的界定，以致雙方常因認知不同、而無法順利完成公設點交。例如，公設

點交的「範圍」僅止於設施設備，而未包含土木構造、庭園等。此外，起造人與管委會間常

為了公設點交的「實質內容」與「缺失認定標準」不明確（檢測標準、保固期間、保養與保

固之議題），而各說各話；最後，須完成公設點交後，才能進行管委會組織報備，造成時序上

之矛盾、點交困難。 

 

圖 1：公寓大廈公共設施點交之關係人與彼此間關係圖 

 

二、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或可以透過什麼方式（如培訓或其他方式），協

助解決上述公設點交之問題？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可以進行以下事務，以協助解決上述之公設點交問題： 

1. 研擬「公設點交公證制度」：協助業界擬訂公設點交之定義、範圍、實質內容與格式、流程、

缺失認定標準等，逐項編輯建築、外牆、設備、管線等設施之「公設點交手冊」，同時界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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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公設點交之從業人員專業職能標準（如物業管理師或技術士等），建立一套公正客觀的「公

設點交公證制度」供公部門、相關業者、與管委會參採。 

2. 開設「公設點交培訓課程」：依據所研擬之「公設點交公正制度」，編纂相關教材，針對有意

願成為專業點交公司與從業人員、開設相關之講習或培訓課程。 

3. 提供公設點交相關諮詢：提供公設點交案例、優良專業點交公司等公開透明的市場資訊給各

界參考；或開設電話門診服務，協助解決管理委員會相關問題。 

4. 成為專業點交機構：成為公正的第三方「代檢單位」或第四方「代監督單位」，協助雙方順利

完成公共設施之點交。 

5. 修正相關法條：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五十七條或其他法規之相關條文，將公設點交

及上述「公設點交公證制度」之相關內容納入法規條文中。 

 

三、若由台灣物業管理學會籌組專業團隊，提供公設點交作業之專業服務，在法規上、實務上是

否可行？業務執行上應注意哪些問題？ 

台灣物業管理學會若擬成為一專業點交機構，可有以下三種選擇；業務執行上應審慎考慮之事項

如下： 

1. 第三方「代檢單位」：從「專業性」的角度考量，學會應籌組包含建築、土木、消防、機電等

專家之專業團隊，較具有專業認同度與公信力。此外，學會亦應從「法律責任」的角度思考

從事「代檢業務」所可能涉入的建商與管委會間之許多法律爭議問題與民事訴訟程序。就學

會目前的業務性質與有限人力來看，這並非最佳之角色選擇。 

2. 第四方「代監督單位」：學會目前比較適合扮演第四方「監督」的角色，監督整個公設點交之

過程。當雙方出現爭議時，學會亦可站在被需求之角色，整合各種專技人員，就雙方爭議事

項、提供專業評斷。最後，學會宜於管委會成立之初即介入、進行公設點交輔導，以發揮最

佳功效。 

3. 私有專用部分之「專業點交機構」：住戶通常較在意的漏水、機電或空調等專有設施的瑕疵問

題。除了公設點交外，學會亦可思考民眾在意的議題，發展成住戶的好幫手，協助住戶針對

其私有專用部分之點交驗收；或協助政策推動更完整的爭議解決方案與瑕疵擔保責任。 

 

綠建築民權國小 國家地理頻道全記錄 

由台達電認養重建的高雄市那瑪夏區民權國小，利

用高山日照及風力充足等特點，興建成「世界級」的綠能

校園，且爭取綠建築節能認證，重建過程獲國家地理頻道

全程記錄，將會在世界 35個國家播出。  

那瑪夏區民權國小校舍兩年前在莫拉克颱風中遭土

石掩埋，經政府居中促成，由在綠能產業界舉足輕重的台

達電集團協助重建，預訂今年 2月 4日啟用，新校舍融入

台達電在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的產業技術，建成符合節能環

保的綠建築，賦予全新生命。  

 

 

行政院重建委員會表示，民權國小新校地坐落在那瑪夏區瑪雅里民權平台上，占地 2.9 公頃，標

高 830 公尺。99 年動工後，因挖到文化遺址，面臨保存及鑑定問題，期間並遇上多次豪雨，現在總算

克服萬難，即將啟用。  

重建會指出，台達電利用高山日照強與風力充足特點，在校園架設 6 座風力發電系統，校舍屋頂

則安裝太陽能光電系統，還大量運用 LED 燈、太陽能熱水器等節能設備，估計將來 1 年節能 65%，可



做為環境教育的活教材，國家地理頻道，就納為報導議題。  

拍攝團隊從 99 年 10 月起就拍攝民權國小校園重建過程，歷時一年多的影像記錄，將在今年第 2

季起對全球 35個國家播放。  

【聯合報╱記者王昭月／高雄報導】  

 

「綠建築資訊網」上線 擴大綠建築網路宣導  

為加強全民對綠建築之重視與認識，內政部

建築研究所於 100年 9月委託財團法人桃園

縣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建置「綠建築

資訊網」網站，並已於 100年 12月 20日正

式對外上線。該網站將可讓業界及一般民

眾，藉由網路便利取得相關綠建築資訊及技

術，以擴大綠建築之宣導，達到提升推動效

益及增進居住生活環境品質。 

 

內政部表示，綠建築資訊網站主要內容

為介紹綠建築相關業務，包含綠建築標章、綠建材標章、優良綠建築案例、綠建築教育示範基地、生

態城市綠建築推動方案、既有建築物改善、健康室內環境診斷諮詢，及綠建築相關科技計畫等資訊，

利用 E 化之網站提供便捷的資訊傳播功能。此外，為加強綠建築國際接軌，該網站主要架構及說明內

容皆採中、英兩種版本呈現，以方便國外相關單位瞭解我國綠建築政策及資訊，達到宣導及加強國際

交流之效果。 

為使綠建築解說更為生動活潑，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於 100 年完成之綠建築互動式多媒體線上解說

系統，近期測試完成後將納入該網站，期藉由生動有趣之互動圖文解說，吸引更多青年學生族群對綠

建築之注意及認識，達到「從根紮起」之教育效果，並發揮更大之推廣宣導效益。 

綠建築資訊網站網址為 http://green.abri.gov.tw/，歡迎大家參訪。 

 

 

 

 

 

 

 

 


